
华泰财险附加契约责任条款(B) 

承保范围（自动承保 60 天限制）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在且仅在以下承保范围内自动扩展承保被保险人的合同责任，但本公司的

赔偿责任最高不超过下列明细表中列明的赔偿限额，且本扩展条款受限于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的规定。 

a. 承保范围 

承保范围 Y——人身损害合同责任 

承保范围 Z——财产损失合同责任 

对于因保险事故引起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下述损害或损失，本公司将赔偿被保险人根据与他人的

任何书面合同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承保范围 Y. 人身损害；或 

承保范围 Z. 财产损失， 

且对于因该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而向被保险人提起要求赔偿的诉讼，本公司有权并有义务进行抗

辩，即使该诉讼的指控内容是毫无根据的、虚假的或欺诈性的，并且本公司可依其认为适宜的方

式对索赔或诉讼进行调查与和解。但如本公司在本扩展条款下的赔偿限额已因支付判决赔偿款项

或和解款项而用尽的，则本公司不再对任何索赔或判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亦无义务对任何诉讼

进行抗辩。 

除外责任 

本保险合同不负责赔偿下述损害和损失： 

(1) 若被保险人或其受偿方为建筑师、工程师或测量师，由于该被保险人或受偿方提供或未能提

供专业服务所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专业服务包括： 

(a) 编制或批准地图、规划、意见、报告、调查、设计或规格；以及 

(b) 监督、检验或工程服务。 

(2) 由于战争（无论是否宣战）、内战、暴动、叛乱、革命或伴随前述事项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造

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 

(3) 受偿方在下述情形下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 

(a) 受偿方是从事含酒精饮料生产、分销、销售或提供含酒精饮料的个人或组织；或 

(b) 受偿方未作为场所的所有权人或出租人，且受偿方应承担的责任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 

(i) 违反任何有关含酒精饮料销售、赠送、分销或使用的法规、条例或规定；或 

(ii) 向未成年人或醉酒人士销售、提供或给予含酒精饮料，或销售、提供或给予含酒精

饮料导致任何人酒精中毒； 

但若上述第(b)项所述的受偿人作为所有权人或出租人则本除外第(ii)项不适用。 

(4) 被保险人或其保险人根据劳工赔偿、失业补偿或伤残福利法律或类似法律所应承担的赔偿责



任； 

(5) 被保险人在第三方受益人提起的合同纠纷诉讼中对于为政府机关进行的项目引起的人身损害

或财产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但本项除外责任不适用于由政府机关或参与项目的任何个人或

组织提起的诉讼； 

(6) 以下财产遭受的财产损失： 

(a) 被保险人拥有、占有或承租的财产； 

(b) 被保险人使用的财产； 

(c) 被保险人照看、保管或控制的财产，或被保险人出于任何目的而实行物理控制的财产； 

(7) 记名被保险人转让的处所或其部分引起的该处所的财产损失； 

(8) 由于下列原因导致未遭受物质损坏或损毁的有形财产丧失使用性： 

(a) 记名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延迟履行或未履行任何合同或协议；或 

(b) 记名被保险人的产品”、由记名被保险人或其代表执行的工作未能达到记名被保险人承

诺或陈述的性能、质量、适合度或耐久度水平； 

但本项除外责任不适用于被保险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将“记名被保险人的产品”或由记名被保

险人或其代表执行的工作投入使用后，因该产品或工作遭受突发和意外的物理损坏或损毁而

导致的其他有形财产丧失使用性； 

(9) “记名被保险人的产品”或其任何部分导致该产品自身遭受的财产损失； 

(10) 由记名被保险人或其代表执行的工作或其任何部分或与之相关的材料、部件或设备导致该工

作遭受的财产损失； 

(11) 由于“记名被保险人的产品”、由记名被保险人或为记名被保险人完成的工作或包含前述产品

或工作的任何财产，因已知或疑似缺陷或瑕疵而退出市场或停止使用，就该等产品、工作或

财产的撤回、检查、修理、更换或丧失使用性而产生的损害赔偿； 

(12) 因对在预定的或有组织的竞赛、速度或撞车比赛或特技活动中使用的移动设备或者为前述比

赛或活动进行练习或准备而使用的移动设备拥有所有权或者对其进行保养、操作、使用、装

载或卸载而导致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 

(13) 由于烟雾、蒸气、烟尘、异味、酸、碱、有毒化学物质、有毒液体或气体、废料或其他刺激

物、致污物或污染物向土地、大气或任何河道或水体排泄、发散、释放或泄漏而引起的人身

损害或财产损失；但本项除外责任不适用于突然且意外发生的排泄、发散、释放或泄漏； 

(14) 因(a)爆炸，(b)坍塌，或(c)地下财产损害导致的财产损失。 

b. 被保险人 

以下各方在其各自范围内作为本保险合同下的被保险人： 

(1) 若保险明细表列明的记名被保险人是个人，则该个人及其配偶为被保险人； 

(2) 若保险明细表列明的记名被保险人是合伙企业或合资企业，则该合伙企业或合资企业及其合



伙人或其成员为被保险人，但合伙人或成员的被保险人身份仅限于其承担合伙人或成员的责

任时； 

(3) 若保险明细表列明的记名被保险人是除个人、合伙企业和合资企业以外的机构，则该机构及

其高级管理人员、董事或股东为被保险人，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或股东的被保险人身份仅

限于其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或股东职责时。 

c. 赔偿限额 

无论(1)本保险合同下被保险人的数量多寡，(2)遭受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个人或组织的数量多

寡，以及(3)因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提起索赔或诉讼的数量多寡，本公司的责任限额如下： 

承保范围 Y——对于一次保险事故导致一人或多人遭受的所有人身损害，本公司应承担的全部赔

偿责任（包括护理及失能损失的赔偿）不超过本扩展条款载明的“每次保险事故”人身损害合同责

任的赔偿限额。承保范围 Z——对于一次保险事故导致一个或多个个人或机构遭受的所有财产损

失，本公司应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不超过本扩展条款载明的“每次保险事故”财产损失合同责任的

赔偿限额。 

除需遵守以上有关“每次保险事故”赔偿限额的约定，本公司对于承保范围内的所有财产损失承担

的总赔偿限额不超过本扩展条款列明的财产损失合同责任“累计”赔偿限额。对于非在记名被保险

人拥有或承租的处所进行的项目，该累计赔偿限额应分别适用。 

承保范围 Y 和 Z——为确定本公司赔偿限额之目的，由于持续或反复暴露于实质相同的情形而引

致的所有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应被视为因同一个保险事故所导致的。 

d. 附加定义 

下述用语在本保险合同（包括构成保险合同一部分的批单）中使用时具有如下含义：  

“合同责任”是指根据书面合同或协议的明确约定所承担的责任；但合同责任不包括对记名被保险

人的产品的适合性或质量的保证责任或对记名被保险人或其代表会以技术娴熟的方式完成工作的

保证责任。 

“诉讼”包括被保险人按要求应申请的仲裁程序以及在本公司同意下已申请的仲裁程序。 

e. 承保区域 

本保险仅适用于发生在承保区域内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 

f. 附加条件 

(a) 仲裁：本公司有权行使被保险人选择仲裁员和参与仲裁程序的权利，且为此目的，被保险人

应根据本公司的要求签署文件并提供协助。 

(b) 保险费：按“成本”基础计算的保险费仅为预估保险费。实收保险费将根据本公司适用于本保

险的规则、费率、评级计划、保费和最低保费计算。若计算出的实收保险费超出预估的预收

保险费，投保人应补交其差额；反之，则本公司将向投保人退还其差额。作为保险费计算基

础时：“成本”是指受偿人对每个特定项目承包或分包工作所承担的全部成本，包括为执行工



作而提供、使用或交付使用的人工、材料和设备的成本（无论是否由业主、承包商或分包商

提供），亦包括已产生、已支付或到期应付的所有费用、津贴、奖金或佣金。 

(c) 自动承保——申报保险费：兹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将新签署的

合同或协议通知本公司，并向本公司提交该书面合同或协议中有关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的摘

要。 

被保险人必须在签订任何书面合同或协议后 60 天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扩展条款的规定不适

用。 

双方进一步同意，本公司在收到有关该合同责任的通知时，应就本扩展条款下的承保范围设定保

险费率和计算保险费，并签发批单，注明合同下承担的责任条款并载明将收取的保险费。兹经双

方理解，若双方未就收取的保险费金额达成共识，本公司将有权按照本扩展条款自动承保的被保

险人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后 60 天期间收取实收保险费，但该 60 天的期间届满后本公司不再承

担赔偿责任。 

本公司在收到有关该书面合同或协议的通知后，有权在对该合同进行审核并了解合同下承担的责

任后拒绝承保，但本公司应在收到通知后十（10）天内书面通知被保险人拒绝承保。 

完全过失责任条款 

兹经双方申明并同意，如果被保险人在合同中同意向其他方赔偿完全因该其他方过失导致的损

失，则本保险合同不负责赔偿因该合同引起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或“个人及广告侵害”责

任。 

 


